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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目标和安排

港澳台项目是由内地与香港、澳门，大陆与台湾地区相

关部门根据协议实施的合作项目。

为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，推进内地与澳

门科技合作，促进内地与澳门科技创新资源互联互通，推动

协同攻关、解决共同关注的科技问题，提升创新能力协同发

展，实现经济社会共同繁荣，2026年度设立内地与澳门联合

资助研发项目。

二、领域和方向

本批次指南将设立 1 个指南方向，拟支持项目数 15 个

左右，国拨经费总概算 3000万元人民币。项目不下设课题。

具体指南方向及要求如下。

1.1 内地与澳门联合资助研发项目

合作协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澳门科学技

术发展基金关于开展联合资助两地合作研发项目的协议》。

领域方向：信息与通信科技、生命科学与医药。

拟支持项目数：15个左右。

共拟支持经费：3000万元人民币。

考核指标：预期成果中须具有专利、技术标准、原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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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机、配方等科技合作产出；项目实施后形成一定的经济和

社会效益。优先支持研究视野新、内容创新、学科交叉、具

有转移转化前景的合作项目。

其他要求：

（1）每个项目实施期为 2～3年（双方项目申报书应填

写一致）。科技部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各自发布征集通

知，双方合作单位应分别向各自征集部门提交项目申请，单

方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无效。

（2）双方项目申报书的项目名称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

责人和项目执行年限等信息必须一致。双方项目负责人应就

该项目有一定的合作基础，于申报书中提供近 5年内联合发

表论文、申请专利、申报项目等合作关系佐证材料。合作计

划中应明确交流互访、联合研究方案等内容。

（3）鼓励企业牵头申报或与科研单位联合申报。内地

和澳门双方合作单位中应至少一方有企业参与并提供配套

经费。如内地企业参与申报，则企业应提供不低于项目国拨

经费 10%的配套经费；如内地企业牵头申报，则企业配套经

费与国拨经费比例应不低于 1:1。内地方提供的配套经费用

于内地研发。澳门方提供的配套经费用于澳门研发，具体要

求参见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发布的征集通知。

（4）合作双方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意向书，其中必须

包括知识产权专门条款。

（5）澳门科研单位在内地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分支机构，

不得与澳门创办单位牵头合作申报本批次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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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项目应实现相关领域的研究合作和相关技术的开

发合作；研发团队架构清晰、具有完成项目的能力；牵头和

各个参与单位分工明确，有实质性研发合作；经费预算合理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项目经费预算应符合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财教〔2025〕2号）等管理规定。项目涉及科技合作的技

术引进、国际知识产权（包括背景知识产权）利用、在境外

开展应用示范（验证、实验）、设备调试、维护、升级改造

等工作，或参与国际组织合作研究缴纳会费、组织国际会议

等，可向境外合作方支付经费，并列入项目预算的“业务费”

中，在预算申报时作出说明。在境外开展的合作项目，可将

专项资金购置或试制的仪器设备等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

的前提下置于境外使用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根据合作需要，

研究人员出国（境）及国（境）外专家学者来华的费用可通

过业务费中的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列支，聘请海外

专家来华进行合作研发、技术培训、业务指导、讲学等劳务

性费用可通过劳务费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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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

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负责人应为 196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具有

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全

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

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报送。

（3）项目负责人、项目骨干应满足本通知正文中的有

关申报限项要求。

（4）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

专家，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



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

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

和企业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及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

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请参

见具体指南说明

5. 项目负责人对照本人情况进行限项自查

本次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的，存在以下情况，不符

合申报要求：

——已作为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主持“政府间国际科技

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、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项

目，以上含在研和在申报项目。

6. 项目骨干对照本人情况进行限项自查

本次作为项目骨干参与申报的，存在以下情况，不符合

申报要求：

除本次申报外，已作为项目骨干参与的“政府间国际科

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、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

项目总数已达 1 项，以上含在研和在申报项目。

上述要求中，在研项目指：计划任务书执行期（包括延



期后的执行期）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项目（含任务

或课题）。

在申报项目指：除本次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战略性

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 2026 年度第一批港澳台项目之外，

处于申报阶段的项目。

政府间专项和战略性专项的人员交流项目不计入上述

第 5、6 条中限项总数范围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栾雪菲、辛秉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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